会计学院科研团队管理办法
为提高会计学院科研水平，促进教学质量提升，加快会计学院内涵建设，大力推进科研强院，特制定本办法。
一、组建科研团队的数量与规模
本着精干高效、宁缺毋滥的原则，组建科研团队3-5个，每个团队规模控制在3-5人，学院根据年度科研任务完成情况对各科研团队实行动态管理。
二、科研团队负责人资格
(一) 科研团队负责人应为本院在职职工；
(二) 具备领导团队开展科研活动的能力；
(三) 具备下列职称或科研业绩之一：
1、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
2、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过二类以上论文，且主持过四类科研课题；
3、主持过三类及以上科研课题。
此外，经本人申请、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核确认的科研潜力特别突出者，可以不受上述职称或现有科研业绩限制。
三、科研团队年度科研任务
每个科研团队每学年需独立或以第一负责人身份、以铜陵学院会计学院（或现代财务会计研究所）的名义完成下列科研任务：
(一) 年初拟定本团队年度科研计划，报学院审核备案。
(二) 申报三类以上科研课题2项、四类科研课题2项、横向或教研课题1项。
(三) 取得下列科研业绩之一：
1、公开发表二类论文2篇以上；
2、公开发表三类论文10篇以上；
3、公开发表二类论文1篇以上、三类论文5篇以上；
4、成功申报立项三类科研课题1项以上；
5、成功申报立项国家级或省级重点教研课题1项以上；或成功申报立项省级教研项目1项以上，且发表三类论文3篇以上。
(四) 做学术报告1场以上(校级或院级)。
(五) 完成学院统一安排、与科研相关的其他任务。
四、科研团队运行管理
(一)每年初符合科研团队负责人资格的人员可向学院自愿申报组建团队，提交团队年度科研计划，经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核后公布当年度院科研团队名单。
(二)科研团队负责人负责团队成员遴选、科研工作安排、学院科研经费与奖金分配等所有事项。
(三)科研经费与学院科研奖励
1、每年初给予每个经审核的院科研团队0.5万元经费资助(科研团队名单公布后支付)，年终考核完成年度科研任务的团队，学院再按照铜陵学院现行科研成果奖励标准，按1:1比例予以配套奖励。
2、对未完成全部科研任务、但完成科研任务第（三）项要求一半以上的团队，从团队负责人（或团队成员）院内分配中扣除年初支付给团队的0.5万元。同时，已完成的科研成果享受学院按照学校科研成果奖励标准的1:1配套奖励。
3、对未完成第（三）项要求年度科研任务一半的团队，从团队负责人（或团队成员）院内分配中扣除年初支付给团队的0.5万元，已完成的科研成果不享受学院按照学校科研成果奖励标准的1:1配套奖励。
4、当年未完成全部科研任务的团队，下一年度仍可继续运行；连续2年未完成年度科研任务的，团队自行解散；除负责人自愿解散外，完成年度科研任务的团队继续作为院科研团队运行。
五、科研分类标准、数量、等级与业绩时间范围
本办法第二项“科研团队负责人资格”和第三项“科研团队年度科研任务”中所涉及的科研项目、教研项目以及论文等相关分类标准，按照《安徽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教人〔2009〕1号）规定执行。
本办法规定的数量、等级等均含本级。如10篇以上含10篇，三类以上科研课题含三类科研课题。
本办法规定的年度科研任务必须是经学院正式批准成立科研团队以后取得的。当年已经取得用稿通知、或已被公示立项的科研、教研项目，但实际发表或正式立项在第2年的，可以计算为用稿通知、或公示立项年度的科研业绩。但相应的科研奖励须递延到论文实际发表、项目正式立项以后兑现。
六、其他
对超额完成科研任务、在《会计研究》、《管理世界》、Accounting Horizon等国内外著名期刊发表论文或获得三类以上科研课题立项的团队，学院在年度考核、二次分配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并酌情予以重奖。
本办法由会计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会计学院
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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